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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核數師

本公告由中國虎都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51 (4)條而作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已辭任本集團

核數師職務，自2016年10月11日起生效。

以下段落載列導致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辭任的情況，乃摘錄自於 2016年 10月 11日

其向董事會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所發出的辭任函件。

「吾等提述吾等於 2016年 8月 16日及 9月 30日致貴公司董事會及審核委員會的函

件，內容有關吾等所接獲對貴集團的指控。吾等已為所需擴展的程序作出評估，

並就吾等的費用建議與貴公司進行溝通，惟吾等與貴公司未能就 2016年度的年度

核數費用達成協議。」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於其日期為 2016年 8月 16日的函件內指出其曾接獲一名人士

來電，指本公司的財務資料在稅務文件、增值稅發票、銀行水單及對帳單以及與

一名江西供應商的採購單價等方面出現違規情況。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已要求本

公司調查上述情況並回報調查結果。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屆時將決定是否需要就

本公司的審核工作採取額外程序。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於其日期為 2016年 9月 30日的函件內指出其再次接獲一名人

士來電，指本公司虛報銷售額及收入、銀行流水及對帳單存疑、及本集團生產員

工實際數目與所報告數字並不相符。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於該函件內進一步指

出，其尚未收到本公司有關該指控的任何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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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謹此澄清，於 2016年 8月 16日接獲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的第一份函件後，

儘管這是直接撥到本公司核數師的匿名電話，且並無就有關指控提供任何具體的

數據、日期或證據支持，董事會已委派及授權一名執行董事成立工作小組調查有

關指控。內部調查現已完成，且並無重大發現。審核委員會已審閱且滿意該內部

調查報告。

就有關指控，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曾就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財政年度的審核費

用向董事會提出費用建議，惟本公司與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未能就此達成共識，

導致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辭任本集團核數師職務。

除上述事項外，董事會確認，概無任何有關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辭任的事宜須提

請本公司股東垂注。董事會謹藉此機會感謝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多年來為本公司

提供專業服務。

在審核委員會建議下，開元信德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開元信德」）已獲委任為

本公司新任核數師，以接替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自 2016年 10月 11日起生效。開

元信德將留任直至本公司下一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為止。本公司將協助開元信德

進行其就有關指控建議進行的所需額外程序，確保內部監控制度及企業管治常規

已妥為執行。

承董事會命

中國虎都控股有限公司

郭建新

主席

香港，2016年10月11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郭建新先生、郭漢鋒先生及袁美榮女士；而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張照東先生、潘翼鵬先生及張龍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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